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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麵包、鵪鶉與水

以色列人啟程時，雜亂無章，埃及人給了他們不少貴重的物件，

好使他們盡快離開。他們沒有足夠的時間收拾行裝，匆匆忙忙把牲畜

趕在前頭，離開埃及，加上他們人數約250萬，真是一片大混亂！摩

西雖是領袖，卻難以指揮如此龐大的群眾！就是視力最好的人也無法

看見摩西！不過，神自有方法解決眼前這難題。

日間，耶和華在雲柱中領他們的路；夜間，在火柱中光

照他們，使他們日夜都可以行走。

《出埃及記》13章 21節

沿途的指標，使各人很快便可以有次有序地前行。他們只要向前

看，並跟從那雲柱便可以。他們甚至可以在夜間上路，因為神也為他

們預備了火柱，這是一個大規模的群眾控制！

法老容百姓去的時候，非

利士地的道路雖近，神卻

不領他們從那裡走，因為

神說：“恐怕百姓遇見打

仗後悔，就回埃及去。”

所以神領百姓繞道而行，

走紅海曠野的路。以色列

人出埃及地，都帶�兵器

上去。

《出埃及記》13章 17–18節

曠野中的怨言
神看顧以色列人，帶領他們進到無人居住的西乃曠野。這種荒地

不會有敵人，卻也沒有糧食，於是各人便開始埋怨。

以色列全會眾在曠野向摩西、亞倫發怨言，說：“巴不

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耶和華的手下；那時我們坐在肉鍋

旁邊，吃得飽足。你們將我們領出來，到這曠野，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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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這全會眾都餓死啊！” 《出埃及記》16章 2–3節

百姓埋怨，甚至有人情願回到為奴之地。很可惜，他們輕視神的

供應，因為神在過去也曾顯出祂的看顧，也絕不會不顧他們而去。他

們大可以到神面前求食物，因為神樂意做他們的供應者。可是，他們

沒有向神求告，只管埋怨、呻吟！

麵包與鵪鶉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我已經聽見以色列人的怨言，你

告訴他們說：‘到黃昏的時候，你們要吃肉，早晨必有

食物得飽，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到了晚上，有鵪鶉飛來，遮滿了營。早晨，在營四圍的

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後，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

的小圓物。以色列人看見，不知道是什麼，就彼此對問

說：“這是什麼呢 *？”

摩西對他們說：“這就是耶和華給你們吃

的食物。” 《出埃及記》16章 11–15節

神供應他們不必勞苦而得的肉食與麵包。每天的麵包提醒他們：

“是神在供應我們所需之糧”。他們必定為起初的執�而慚愧。神在教

導以色列人新的功課。

一個簡單的功課
這麵包不單是食物，內裡有更深一層的目的。神說：

我好試驗他們遵不遵我的法度。

《出埃及記》16章 4節下

神要摩西吩咐百姓，那麵包只可收取每天所需的分量。這是何等

簡單的吩咐，但百姓卻必得遵守。神在試驗百姓有否遵從祂的指示。

然而他們不聽摩西的話，內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蟲變

臭了；摩西便向他們發怒。 《出埃及記》16章 20節

這功課很簡單，沒有人會因此受害，乃是要百姓體會神是言出必

*“這是什麼呢？”

就是“嗎哪”這字

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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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神的話是真實的，要人順從信靠，不順服只會帶來損害。

執迷不悟
以色列全會眾都遵耶和華的吩咐，按�站口從汛的曠野

往前行，在利非訂安營。百姓沒有水喝，所以與摩西爭

鬧，說：“給我們水喝吧！⋯⋯你為什麼將我們從埃及

領出來，使我們和我們的兒女並牲畜都渴死呢？”

摩西就呼求耶和華說：“我向這百姓怎樣行呢？他們幾

乎要拿石頭打死我。”

《出埃及記》17章1節，2節上，  3節下，  4節

他們沒有學到前車可鑑的功課，再次落在埋怨之中，這次是為了

水。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手裡拿�你先前擊打河水的

杖，⋯⋯。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裡站在你面前，你要擊

打磐石，從磐石裡必有水流出來，使百姓可以喝。”

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長老眼前這樣行了。

《出埃及記》17章 5–6節

水
你也許看過描繪這神蹟的圖畫。畫中摩西拿�杖站在磐石旁，一

道水泉如同家中水龍頭般噴到地上。當然水必然是滔滔湧流，多少乾

渴的人等待水喝，還有多少牲畜，流出來的水絕不可能只是點點滴

滴，而是滔滔不絕的急流！《聖經》說：

祂打開磐石，水就湧出，在乾旱之處，水流成河。

《詩篇》105篇 41節

百姓雖然不配，神仍然豐富地供應他們所需。他們本該禮貌地要

求，但卻只會怨天尤人，摩西甚至擔心自己性命不保。其實他們並不

是未嘗經歷過神的供應，只是他們脾性太壞。但神是恩慈的神，這正

是祂的本性，人雖有罪，不配得神的慈愛，神仍然供應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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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條誡命

神稱以色列人為祂的子民，作為神的子民，他們要向全世界作

神、人之間的榜樣。但是以色列人仍需更多的認識神。神對人顯示自

己是一個持續的過程，祂性格的另一個重要啟示即將開始。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後，滿了三個月的那一天，就來到

西乃的曠野。⋯⋯就在那裡的山下安營。

摩西到神那裡，耶和華從山上呼喚他說：“你要這樣告

訴雅各家，曉諭以色列人說：‘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

你們都看見了，且看見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

歸我。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

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你們要歸

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這些話你要告訴以

色列人。” 《出埃及記》19章 1–6節

若⋯⋯就
簡單而言，便是神說：“你們若聽從我，我便接納你們，你們便可

以向萬國表明我是怎樣的一位神。”條件是──最關鍵的一句話：

你若聽從我，便⋯⋯

直至目前為止，以色列人的表現相當差勁。縱然神早已吩咐，他

們卻仍收取過於所需用的嗎哪，且以埋怨代替信靠。若真正信靠神便

該如此說：“神啊，我們沒有聽從你的話。你是聖潔的，我們都是有

罪的。若你要我們作聖潔的祭司，並要按�我們對你的順從的情況來

接納我們，我們便有禍了！”

不成問題
摩西聚集百姓詢問他們怎樣回應神的宣告，得到很好的回應。

百姓都同聲回答說：“凡耶和華所說的，我們都要遵

行。”摩西就將百姓的話回覆耶和華。

《出埃及記》19章 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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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同聲地說：“神啊！是的，我們接納你一切的要求，成為良好

的祭司。聖潔方面也不會有任何難處。我們會成為前所未有的聖潔國

民。我們一定可以做到！”或許這有點誇張，但相信你明白其中所要

表達的心意。事實上，人在這個時候根本還未明白聖潔的意思。因

此，神要清清楚楚說明人怎樣才能被神接受。

實物教材
課程先由一些實物教材開始。

耶和華又對摩西說：“你往百姓那裡去，叫他們今天明

天自潔，又叫他們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預備好了，因為

第三天耶和華要在眾百姓眼前降臨在西乃山上。”

《出埃及記》19章 10–11節

神吩咐摩西要百姓分別為聖。這實物教材是要幫助以色列人與罪

分開。洗衣服是表示在神面前的清潔純全。這些行動本沒有內在的價

值，不過是要使百姓明白，人親近神必須保持生活中的純潔。

神還有別的實物教材，祂吩咐摩西：

你要在山的四圍給百姓定界限，說：“你們當謹慎，不

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邊界；凡摸這山的，必要治死

他。” 《出埃及記》19章 12節

界限刻劃了神與人之間因罪而來的分隔。神警告人不能接近祂，

因為祂是聖潔的，罪人無法活在祂的面前。這是要提醒各人，罪的結

局便是死亡。

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轟、閃電和密雲，並且角

聲甚大，營中的百姓盡都發顫。摩西率領百姓出營迎接

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煙，因為耶和華在火中降

於山上，山的煙氣上騰，如燒窯一般，遍山大大地震

動。角聲漸漸地高而又高，摩西就說話，神有聲音答應

他。 《出埃及記》19章 16–19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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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最後的一個實物教材是相當駭人的──雷轟、閃電、密雲、洪

亮的角聲、煙、火，以及震動的山。所有百姓都震驚不已！罪人，在

聖潔的神面前是應當震驚的，這一點神絕不含糊。

在隨後的幾分鐘內，人對神的認識進了一大步。神為“你們要聖

潔”這句話下了清楚的定義，這好比神在說：“你已眼見看顧你們的神

是怎樣的一位神。如今我要做從未做過的事──我從未如此清楚地說

明過，就是若你們遵守我將要頒佈的十條誡命，你們就可以成為聖潔

的國民──與我有特別關係的獨特國民，你們會知道生活行為的準

則。其他的國家也可以看見你們一切的行為。”1

然後，神說：

第一誡
我是耶和華你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出埃及記》20章 2節上， 3節

神告訴人不可敬拜任何人或物。原因非常清楚：

我是耶和華，在我以外並沒有別神。

《以賽亞書》45章 5節上

只有神是眾人的神，凡想成為聖潔的人──被創造者所接受的─

─必要單單敬拜耶和華。

人以為只要沒有敬拜異教的神，便可以心安理得，但這個命

令的含義是：若家庭、地位、工作、外表、錢財、娛樂、身體或

有任何事情，對你而言，比神更重要，你就已干犯了這條律例。



第八章 ‧ 145

第二誡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麼形像彷彿上天、下

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

奉它，⋯⋯ 《出埃及記》20章 4–5節上

第一條律例指出我們不能敬拜其他的假神。第二誡指出人不能敬

拜任何神的形像或偶像，不論他是真的或是假的。神甚至不要人跪拜

任何用來代表祂的形像、肖像或圖像，因為神是個靈，人不需要為祂

做任何的形像。任何人造的形像都不值得敬拜──只有真神配得。

我是耶和華，這是我的名，我必不將我的榮耀歸給假

神，也不將我的稱讚歸給雕刻的偶像。

《以賽亞書》42章 8節

神的另一個要求是聖潔──使人可以被創造的神所接受──就是

人不能敬拜任何被造的形像或圖像。

第三誡
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因為妄稱耶和華名的，耶和

華必不以他為無罪。 《出埃及記》20章 7節

神告訴人祂是該受尊重的。作為獨一的神，祂的名不能被濫用。

作為全地的審判者，祂該受尊敬。作為君王，祂配得我們最高的敬

重。第三誡相當清楚：要成為聖潔，人必須尊重至高的神。

第四誡
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六日要勞碌作你一切的工，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神當守的安息日。⋯⋯無論何工

都不可作。 《出埃及記》20章 8–10節

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守第七日──星期六──作為安息的一日。在

這特別的日子，要向世人表明神與他們的獨特關係。《聖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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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說：“你們務要守我的安息日，因為

這是你我之間世世代代的證據，使你們知道我耶和華是

叫你們成為聖的。”

《出埃及記》31章 13節

神要以色列人知道若要成為聖潔，他們必要守安息日作為區別的

記號。

第五誡
當孝敬父母，⋯⋯ 《出埃及記》20章 12節上

這誡命乃是要兒女敬重父母。神指出正常的家庭該和睦同居而非

彼此敵對。兒女應該有尊敬和順服的表現。

在這經文中，假定父母是以家庭為重，神告訴作兒女的，聖潔的

條件是要與父母關係良好。

吵架、不理不睬、辨駁、含怒，靜默抗議、批評──這些都

是不敬的行為。

第六誡
不可殺人。 《出埃及記》20章 13節

神賜人生命，因此人不可奪去別人的生命。但神不單指殺人的行

為，也針對行動背後的動機。

《聖經》告訴我們：

神⋯⋯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並且被造的沒

有一樣在祂面前不顯然的；原來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

係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開的。

《希伯來書》4章 12節下， 13節

因為神鑑察內心，祂對殺人的定義比我們的更廣、更深。神認為

一些人的怒氣也屬於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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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不可殺人”，又說：

“凡殺人的，難免受審判。”

只是我告訴你們：凡向弟兄動怒的，難免受

審判⋯⋯凡罵弟兄是魔利 *的，難免地獄的

火。 《馬太福音》5章 21–22節

要達到神的生活標準，人一定不可亂發脾氣或無故的生氣。

第七誡
不可姦淫。 《出埃及記》20章 14節

神說明人只有在婚姻內才可以有性關係，唯一可以有性關係的是

配偶。但是，神是鑑察內心的，祂知道人的不潔思想，所以祂更進一

步說：

你們聽見有話說：“不可姦淫。”只是我告訴你們：凡

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裡已經與她犯姦淫了。

《馬太福音》5章 27–28節

若以眼望人而動淫念，便干犯了這條誡命。成為聖潔乃是行為與

思想都聖潔。

第八誡
不可偷盜。 《出埃及記》20章 15節

神禁止人奪取別人的財物，神容許人擁有自己的產業。偷盜就是

不聽從神，而偷盜的人不能算為聖潔。

偷盜包括欺騙作弊──無論是在考試或稅務上。

*“魔利”乃“愚

笨”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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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誡
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出埃及記》20章 16節

人要誠實，因為神與虛謊無分無關。前文中，我們看見撒但的本

性便是說謊者，它是欺騙人的。

但神剛好相反。真理來自神的本性──祂最基本的本質。祂是——

⋯⋯那無謊言的神⋯⋯ 《提多書》1章 2節

我們可以絕對相信神所說的話，因為──

⋯⋯神決不能說謊⋯⋯ 《希伯來書》6章 18節

因為神是信實的，祂看一切謊言都是無禮的羞辱。撒但則是謊言

之父，一切說謊的人都跟隨它。根據神的律法，虛假的控訴、誹謗、

毀謗、閒言閒語都是罪。

第十誡
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僕婢、牛

驢，並他一切所有的。 《出埃及記》20章 17節

人不可嫉妒別人擁有的財物、能力、外表或其他任何事物。

撒但曾說：“我要與至高者同等”，它貪戀神的位置。貪戀、貪心

或嫉妒都是罪，都是神不能接受的，這正是撒但所走的路。

在我們的社會中，人不斷地抵觸、干犯這律例。這是非常微

妙的。很多人渴望可以有高一等的待遇，並對自己說我是配得

的。其實這是我們的驕傲──另一種的罪在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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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知道了
十條誡命在此作結。如今人知道，神期望人怎樣生活，也知道神

以什麼為罪。《聖經》其中一位作者，這樣闡釋這真理：

⋯⋯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為罪。非律法說：“不

可起貪心。”我就不知何為貪心。

《羅馬書》7章 7節

但問題依然存在。神對這些律例的要求到底有多嚴格呢？若人偶

然干犯了其中一條，那又是否可以接受呢？神的要求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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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庭

神完成了十誡的頒佈。但若人不知道怎樣

遵守，以及何時遵守，那末，這些誡命便會變

得空洞無物。有沒有例外的情況呢？假若有人

在過往曾犯姦淫，神是否要他永遠受罰呢？

首先，神告訴我們，若要被祂接受，必要

遵守十條誡命──每一條！

我再⋯⋯確實的說，他是欠�行全律

法的債。                《加拉太書》5章 3節

《聖經》說得很清楚，我們是無可選擇的。

因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條上跌

倒，他就是犯了眾條。

《雅各書》2章 10節

神告訴我們，若犯了一條──只是一次─

─我們便如同犯了所有的誡命，神也不能接受

我們。

更嚴重的是，神甚至要我們為自己不察覺

的罪負上責任。

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華所吩咐不可行的什麼事，他雖

然不知道，還是有了罪，就要擔當他的罪孽。

《利未記》5章 17節

有一次，我正把這課題跟一對夫婦分享，當我談到這一點時，那

位丈夫用手大力地拍在桌面上，口中在咒罵(女的卻不合時地馬上指出

他剛犯了神的律法，妄用神的名)。他說：“神真不公平！若這是神接

受我的唯一方法，神已使之成為不可能了。我根本無法完完全全地遵

守這些律例！”他的失望是十分明顯的。

犯律法猶如把一條

有十個結的繩子剪

斷，只要剪了其中

一個，整根繩子便

會斷開。同樣，只

要干犯了一條律

法，便在神整個無

誤的標準上成為有

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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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知識
神知道人不可能完全地遵守這些律例，祂一點也不出奇。祂賜下

十誡之目的是非常清楚的。

我們曉得律法上的話，⋯⋯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

人都伏在神審判之下。 《羅馬書》3章 19節

這節經文提及兩件事：

1. 十誡使那些自稱能被神接納的人啞口無言。

2. 十誡讓我們看見自己是犯罪的人。經文的下半節帶有法庭的含

義。 起初人是神的朋友，在惡事上無分。但當亞當、夏娃不聽從

神的指示，神便脫下了友誼的外套，穿上了法官袍。神本是人的

朋友，如今成了法官，傳召人到法庭中。沒有一位律師起來為人

辯護。沒有一位律師可以為人辯護，無論他怎樣聰明都不能使法

庭對被控者另眼相看。沒有可依賴的陪審團，沒有賄賂的可能，

公正的法官宣判，人因違犯神的律法被裁定有罪。

所以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稱義，

因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羅馬書》3章 20節

十條誡命的目的乃是要我們知道或意識到我們自己是罪人。這是

一個對與錯的簡單衡量標準，我們的思想行為正要憑這標準來衡量。

一面鏡子
十誡猶如一面鏡子，照出我們臉上的污穢。若你獨自一人，你無

法得知你的臉是否清潔。或許有人可以指�你說：“你的臉很髒呢！”

但你可以否認說：“我的臉一點不髒，我看不見！”你當然也可以如此

相信。但若有一面鏡子，你便可以看見臉上的污穢，也無法繼續否認

這事實。你變得啞口無言，不能否認你那骯髒的臉──你的罪。

人也是一樣。人不知道何謂罪，直至神頒佈誡命。正如鏡子照出

污穢，十誡也使我們察覺出罪來。

十誡不是要我們靠�遵守律例來與神和好，這不是律法的目的。

這好比我們嘗試以鏡子擦掉污穢！鏡子是為了反照污穢而不是要潔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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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事實上，當你嘗試以鏡子擦去臉上的污穢時，很可能會把鏡子也

弄髒了；它再不能清楚地反照事物。人若嘗試靠守十誡，以期得神接

納，結果往往把律例玷污了。他們企圖修改或減少誡命，以致自己不

會顯得太差，他們是在偽造律法。

鏡子是中性的，律法本身也是公正的。它不會偏袒任何一方。律

法是不變的。隨�時日流轉，人可能會把作弊合理化，但律法仍清楚

指明那是錯的。

鴻溝
當時，有人可能自誇神愛他比其他人多，因為他自以為比別人

好。但是，當律法賜下後，神要每一個人都明白⋯⋯

我是在罪孽裡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

《詩篇》51篇 5節

如今，人不單認識自己的罪，也瞥見神的完美。神的聖潔是人無

法達到的──人根本無能力達到。由於沒有人可以完全遵守律例，因

罪而來的裂縫比人所想的更大，律法不能成為連接這破口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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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群體
以色列人對十誡的初步反應，與現今很多的人相同。《聖經》說全

以色列會眾都震驚發顫，多半是因為行雷與閃電而驚恐。他們受外在

的現象所影響，為�浩大的能力彰顯而震驚。對於十誡，他們仍未學

到功課──還以為自己有能力遵守。正如今天大多數人的想法一樣，

他們�重外表而忽略了其中心的思想。

另一方面，也有些以色列人對神的聖潔標準有了深一層的體會。

他們如今明白神所指的聖潔乃是無罪的意思。他們也會害怕，但為了

別的原因而害怕，知道無法完全遵守這一套的律法，如同上述例子所

說，他們知道他們的臉非常骯髒。

無論是什麼原因，《聖經》說以色列人震驚。

他們對摩西說：“求你和我們說話，我們必聽，不要神

和我們說話，恐怕我們死亡。”

《出埃及記》20章 19節

現在世人知道神所指的罪是什麼意思，也明白聖潔的含義，乃是

神的完美──祂聖潔的屬性。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上山到我這裡來，住在這裡，我

要將石版並我所寫的律法和誡命賜給你，使你可以教訓

百姓。” 《出埃及記》24章 12節

如今十條誡命已開始生效──以色列人要以此為他們的道德標

準。但那些肯捫心自問的人，就知道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他們若要

被神接納，他們必須依靠另一個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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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個建議？

十誡雖不能使人與神重修舊好，卻並不表示它們毫無價值。

它們是神的道德法則，指示人關乎對與錯的事。違反它們除了有

將來的後果外，更有即時的影響。

很多國家拒絕接受《聖經》中的行為法則，要活在一個無道德

標準的社會中。這種社會根本不存在，這種文化也無法延續下

去。其實不要任何立場，實在是已經有了立場。

人拒絕接受十誡便會盲目地走向錯誤，而且一代比一代更

甚。我們必須認定神聖潔的本質是不變的，祂不會對罪有任何妥

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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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哪一種人？

大部分人都會承認他們是罪人。但是，很少會承認他們是無

助的罪人。�中分別很大。

罪人相信他們可以做點什麼來得神接納。他們相信神要他們

遵守十誡，但或許去教會、祈禱、受浸、捐獻，或對鄰舍友好都

可以討神歡心。一個人的善可以除去惡，以致能賺取神的接納：

這種想法並非《聖經》的道理。做善事是值得欣賞的，遵行十誡是

值得稱讚的。但我們要知道，這一切行為都不能修補與神的關

係。我們在神眼中仍然是外人。

另一方面，一個無助的罪人知道他不能作什麼來賺得神的接

納。他是無助的。《聖經》指出我們都是無助的罪人。

我們都像不潔淨的人，所有的義都像污穢的衣服；我們

都像葉子漸漸枯干，我們的罪孽好像風把我們吹去。

《以賽亞書》64章 6節

《聖經》中沒有的觀念

善 惡


